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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/ 1 2  主 席

 

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會 議，特 別 是 首 次 出 席 會 議 的 高 級 瀕 危 物 種

保 護 主 任 黎 存 志 先 生 ， 以 及 香 港 海 關 邊 境 及 港 口 處 高 級 督 察 鄺 子 平 先

生 。  

4 3 / 1 2  主 席

 

告 知 委 員 ， 會 議 期 間 會 進 行 錄 音 ， 以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 。 當 會

議 記 錄 通 過 後 ， 便 會 把 錄 音 記 錄 銷 毀 。  

 
議 程 項 目  
 
I .  通 過 二 Ｏ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日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 
4 4 / 1 2  二 Ｏ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日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 
 
I I .  續 議 事 項  
 
( a )  
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的 最 新 情 況 (第 2 7 / 1 2 至 2 9 / 1 2 段 )  

4 5 / 1 2  黃 金 欣 博 士 報 告，在 學 校 及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展 覽

會 共 有 11 場 ， 為 學 生 、 其 他 《 公 約 》 管 理 當 局 的 官 員 、 多 個 團 體 及 市

民 舉 辦 的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教 育 講 座 共 有 3 9 場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共 有 近 5  0 0 0
名 訪 客 參 觀 瀕 危 物 種 資 源 中 心 。 兩 項 有 關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的 宣 傳 活 動 ， 已

分 別 在 二 Ｏ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及 二 Ｏ 一 二 年 一 月 於 各 陸 路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及

香 港 國 際 機 場 舉 行。保 護 瀕 危 物 種 護 照 封 套 設 計 比 賽 已 於 二 Ｏ 一 二 年 三

月 展 開 ， 這 項 比 賽 歡 迎 全 港 中 學 生 及 市 民 參 加 ， 目 的 是 透 過 設 計 具 創 意

及 藝 術 特 色 的 護 照 封 套 ， 提 升 大 眾 對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的 意 識 。 比 賽 於 二 Ｏ

一 二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截 止 ， 共 收 到 逾 1  7 0 0 份 作 品 。 頒 獎 典 禮 於 二 Ｏ 一

二 年 七 月 七 日 舉 行 。 得 獎 作 品 會 印 在 護 照 膠 封 套 上 ， 以 便 在 瀕 危 物 種 資

源 中 心 的 教 育 講 座 及 導 賞 團 中 派 發 給 市 民，藉 此 推 廣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的 信

息 。 署 方 亦 會 在 公 眾 場 地 展 覽 得 獎 作 品 。  



 
4 6 / 1 2  黃 博 士

 

補 充 說 ， 漁 護 署 為 來 自 中 國《 公 約 》管 理 當 局 不 同 分 處 合

共 1 8 名 人 員 安 排 了 兩 項 培 訓 課 程，為 期 三 至 五 天，課 程 內 容 包 括 講 課 、

鑑 定 練 習 及 參 觀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漁 護 署 亦 於 主 要 節 日 前 發

放 了 兩 則 新 聞 稿 ， 提 醒 市 民 切 勿 攜 帶 無 許 可 證 的 瀕 危 物 種 入 境 。  

4 7 / 1 2  主 席

 

贊 同 黃 志 光 先 生 ,  J P的 意 見 ， 認 為 應 進 行 普 查 ， 評 估 漁 護 署

的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在 提 高 學 生 及 市 民 的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意 識 方 面 的 成 效。他

表 示 ， 有 關 普 查 有 助 漁 護 署 檢 討 其 宣 傳 教 育 策 略 。  

4 8 / 1 2  一 名 委 員 亦 贊 同 黃 志 光 先 生 的 看 法。她 指 出 市 民 普 遍 支 持 保 護 瀕

危 物 種 ， 但 對 瀕 危 物 種 的 認 識 大 多 只 局 限 於 瀕 危 的 寵 物 品 種 。 因 此 ， 她

建 議 普 查 範 圍 應 包 括 市 民 對 瀕 危 物 種 的 認 識，以 及 他 們 的 態 度 有 否 轉 變 ，

更 加 支 持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。  
 
4 9 / 1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，除 瀕 危 物 種 資 源 中 心 外，亦 應 在 其 他 現 有 設 施 推

廣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的 信 息 。  
 
5 0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，如 公 開 考 試 試 卷 涵 蓋 瀕 危 物 種 的 課 題，學 生 會 更

樂 意 學 習 這 方 面 的 知 識 。  
 
5 1 / 1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， 可 向 學 生 提 供 有 關 各 類 瀕 危 物 種 資 訊 (例 如 全 球

數 量 、《 公 約 》 附 錄 的 物 種 分 類 等 )的 Yo u Tu b e 片 段 、 影 片 或 超 連 結 ， 以

提 高 他 們 在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護 照 封 套 設 計 比 賽 中 所 提 交 作 品 的 深 度。他 贊

同 黃 志 光 先 生 的 意 見 ， 並 表 示 應 邀 請 參 賽 者 填 寫 問 卷 ， 以 了 解 他 們 透 過

比 賽 學 到 多 少 有 關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的 知 識 。  
 
5 2 / 1 2  黃 志 光 先 生 ,  J P

 

表 示，應 教 育 市 民 及 學 生 有 哪 些 物 種 須 加 以 保 護 ，

以 及 為 何 須 保 護 這 些 物 種 。 他 指 出 ， 進 行 普 查 不 但 可 讓 漁 護 署 更 了 解 署

方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的 成 效 ， 亦 有 助 提 高 公 眾 對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的 意 識 。  

(梁 榮 能 教 授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)  
 
5 3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說，喜 靈 洲 懲 教 所 最 近 闢 設 展 覽 區，展 示 香 港 海 關 檢 獲

的 瀕 危 物 種 標 本 ， 吸 引 了 不 少 學 生 參 觀 。 她 認 為 該 處 是 向 學 生 及 市 民 傳

達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資 訊 的 合 適 地 點 。  
 
5 4 / 1 2  主 席 贊 成 黃 志 光 先 生 的 意 見，認 為 應 教 育 公 眾 認 識 瀕 危 物 種 所 面

對 的 各 類 威 脅 ， 以 及 保 護 這 些 物 種 的 原 因 。 他 補 充 說 ， 當 局 應 致 力 教 育

全 港 小 學 至 大 學 的 學 生 必 須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。  



I I I .  沒 收 象 牙 的 處 置  
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7 / 2 0 1 2 )  
 

5 5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

 
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7 / 2 0 1 2 號 。  

5 6 / 1 2  一 名 委 員 對 以 焚 化 方 式 處 置 沒 收 象 牙 有 所 保 留。她 建 議 漁 護 署 探

討 其 他 可 行 的 處 置 象 牙 方 法 ， 例 如 設 立 象 牙 博 物 館 、 提 供 象 牙 雕 刻 培 訓

等 ， 以 作 保 育 教 育 及 宣 傳 用 途 。  
 
5 7 / 1 2 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以 銷 毀 方 式 處 置 象 牙 可 說 是 浪 費 。 此 外 ， 他 對

焚 化 過 程 的 能 源 消 耗 量 表 示 關 注 ， 建 議 當 局 探 討 其 他 銷 毀 方 法 。  
 
5 8 / 1 2  一 名 委 員 同 樣 認 為 ， 以 銷 毀 方 式 處 置 象 牙 實 屬 浪 費 。 她 表 示 ， 把

象 牙 捐 贈 予 學 校 作 保 育 教 育 用 途 ， 較 焚 化 的 處 置 方 法 更 可 取 。  
 
5 9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

 

回 應 該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，由 於 象 牙 存 放 於 漁 護 署

轄 下 保 安 周 全 的 處 所，保 安 問 題 並 非 銷 毀 象 牙 的 主 要 原 因。他 告 知 委 員 ，

象 牙 屬《 公 約 》附 錄 I物 種 的 物 品，根 據 國 際 指 引 不 可 銷 售，只 可 透 過 作

科 學 、 執 法 、 鑑 定 及 教 育 用 途 加 以 處 置 。 不 過 ， 只 有 少 量 沒 收 象 牙 用 作

這 些 用 途 。 獲 捐 贈 象 牙 的 大 多 是 本 地 學 校 ， 每 所 學 校 只 拿 取 少 許 象 牙 作

保 育 教 育 之 用 。 他 指 出 ， 近 年 由 漁 護 署 保 管 的 沒 收 象 牙 約 有 三 公 噸 ， 由

於 沒 收 象 牙 的 數 量 遠 超 捐 贈 的 數 量，預 期 庫 存 量 會 繼 續 累 積。他 補 充 說 ，

某 個 《 公 約 》 締 約 方 曾 動 員 海 軍 ， 協 助 把 沒 收 象 牙 棄 置 於 深 海 。 其 他 截

獲 大 批 象 牙 的 國 家 亦 遇 到 相 同 問 題，目 前 這 些 國 家 大 多 以 貯 存 的 方 式 處

置 沒 收 象 牙 。 至 於 焚 化 象 牙 所 消 耗 的 能 源 量 ， 他 解 釋 說 ， 象 牙 會 和 另 一

些 在 焚 化 時 可 產 生 能 源 的 化 學 及 醫 療 廢 物 混 合，因 此 焚 化 過 程 只 會 消 耗

少 量 燃 料 。  

6 0 / 1 2  一 名 委 員 亦 對 以 焚 化 方 式 處 置 沒 收 象 牙 有 所 保 留。由 於 野 生 象 的

數 量 未 來 會 繼 續 下 跌，他 認 為 以 焚 化 方 式 處 置 沒 收 象 牙 會 引 起 公 眾 注 意 。

他 建 議 ， 可 把 沒 收 象 牙 製 成 雕 塑 並 加 以 展 出 ， 以 進 行 保 育 教 育 。 當 局 亦

可 考 慮 把 沒 收 象 牙 交 還 出 口 國 或 來 源 國 。  
 
6 1 / 1 2  陳 耀 強 先 生

 

感 謝 委 員 提 出 意 見。他 解 釋 說，漁 護 署 及 其 他 執 法 機

構 多 年 來 進 行 執 法 行 動 時，沒 收 了 大 量 象 牙，有 關 象 牙 現 由 漁 護 署 保 管 。

鑑 於 象 牙 價 值 不 菲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妥 加 貯 存 ， 同 時 探 討 合 適 的 處 置 方 法 。

相 信 透 過 全 球 的 努 力 ， 很 多 象 群 現 已 獲 得 保 護 ， 有 助 減 低 絕 種 威 脅 。  

6 2 / 1 2  陳 先 生 闡 述，由 於 大 象 屬 高 度 瀕 危 物 種，以 帶 有 商 業 元 素 的 方 式

處 置 象 牙 具 政 治 敏 感 性 ， 並 不 可 行 ； 展 出 以 沒 收 象 牙 造 成 的 象 牙 雕 塑 ，



則 可 能 會 刺 激 有 關 物 種 的 需 求 及 貿 易 ， 並 引 起 國 際 社 會 關 注 。 目 前 只 有

數 個 處 置 方 案 符 合 《 公 約 》 的 指 引 。 多 年 來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致 力 善 用 沒 收

象 牙 作 科 學 、 執 法 、 鑑 定 及 教 育 用 途 。 漁 護 署 會 捐 贈 象 牙 予 設 有 周 全 保

安 設 施 的 本 地 學 校 ， 以 進 行 保 育 教 育 。 他 亦 表 示 ， 很 多 非 洲 國 家 管 有 大

量 象 牙 ， 包 括 從 自 然 死 亡 的 象 合 法 收 集 的 象 牙 ， 以 及 在 執 法 行 動 中 充 公

的 其 他 非 法 來 源 象 牙 。《 公 約 》 有 一 次 曾 准 許 進 行 一 次 過 的 合 法 庫 存 象

牙 銷 售 ， 但 非 法 來 源 的 庫 存 象 牙 則 不 得 進 行 貿 易 。 把 沒 收 象 牙 交 還 出 口

國 ， 只 會 令 有 關 國 家 的 非 法 來 源 象 牙 庫 存 量 進 一 步 累 積 。  
 
6 3 / 1 2  陳 先 生

 

表 示，漁 護 署 致 力 確 保 沒 收 象 牙 獲 得 安 全 保 管。由 於 預 期

沒 收 象 牙 會 繼 續 累 積 ， 而 其 用 途 又 受 到 限 制 ， 漁 護 署 有 責 任 探 討 其 他 合

適 的 處 置 方 式 ， 包 括 銷 毀 。  

6 4 / 1 2  黃 志 光 先 生 ,  J P

 

感 謝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及 建 議 。 他 指 出 ， 漁 護 署 是 從

運 作 和 成 本 效 益 的 角 度 考 慮 象 牙 處 置 事 宜，而 委 員 則 從 保 育 的 角 度 考 慮 。

他 同 意 ， 當 局 可 多 捐 贈 沒 收 象 牙 作 教 育 用 途 ， 例 如 送 予 本 地 學 校 。 漁 護

署 會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檢 討 處 置 的 方 式 。  

6 5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，傳 統 工 藝 如 象 牙 雕 刻，是 進 行 保 育 教 育 的 積 極 方

法 。  
 
6 6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，由 於 公 眾 未 必 理 解 漁 護 署 的 決 定，署 方 應 小 心 處

理 沒 收 象 牙 的 處 置 事 宜 。 她 特 別 指 出 ， 焚 化 象 牙 可 能 會 被 傳 媒 大 肆 報

道 。  
 
6 7 / 1 2  經 過 詳 細 討 論 ， 主 席 總 結 說 ， 對 於 沒 收 象 牙 的 處 置 方 法 ， 委 員 持

焚 化 以 外 的 其 他 意 見 。 他 同 意 該 名 委 員 的 看 法 ， 認 為 漁 護 署 應 小 心 處 理

沒 收 象 牙 的 處 置 事 宜 ， 並 期 望 署 方 會 檢 討 建 議 方 案 。 黃 志 光 先 生 ,  J P

 

回

應 說 ， 漁 護 署 會 審 慎 處 理 有 關 事 宜 。  

 
I V . 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工 作 進 度 簡 報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8 / 2 0 1 2 )  
 
6 8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

 

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8 / 2 0 1 2 號 。 該 文 件 匯 報

二 Ｏ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至 二 Ｏ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期 間，漁 護 署 在 香 港 執

行 的 《 公 約 》 相 關 工 作 。 他 特 別 提 及 多 宗 未 領 有 許 可 證 而 進 口 、 管 有 和

再 出 口 瀕 危 物 種 的 重 要 案 件 。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6 9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有 關 進 口 或 轉 口 象 牙 案 件 的 罰 則 的 阻 嚇 效 力。黃 廣



潮 先 生

 

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違 例 者 可 被 罰 款 和 充 公 象 牙 ， 因 此 在 金 錢 上 會 蒙

受 巨 大 損 失 。 近 年 較 少 來 自 非 洲 國 家 的 旅 客 攜 帶 象 牙 入 境 ， 可 能 是 由 於

監 禁 刑 罰 產 生 阻 嚇 作 用 。  

 
V .  服 務 市 民 — 服 務 標 準 委 員 會 第 三 十 四 次 監 察 報 告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9 / 2 0 1 2 )  
 
7 0 / 1 2  黃 金 欣 博 士

 

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9 / 2 0 1 2 號 。 該 文 件 匯 報

二 Ｏ 一 一 年 十 月 一 日 至 二 Ｏ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，漁 護 署 在 簽 發 瀕

危 物 種 證 明 書 ／ 許 可 證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委 員 對 文 件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V I .  其 他 事 項  
 
( a )  
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致 謝 辭  

7 1 / 1 2  保 護 稀 有 動 植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將 於 二 Ｏ 一 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

屆 滿 ， 是 次 為 本 屆 委 員 會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；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黃 志 光 先

生 , J P感 謝 主 席 及 各 委 員 對 委 員 會 工 作 的 大 力 支 持。主 席

 

亦 感 謝 各 委 員 對

委 員 會 的 貢 獻 ， 以 及 漁 護 署 負 責 人 員 對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。  

7 2 / 1 2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討 論 。  
 
 
V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7 3 / 1 2  主 席

 
表 示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
7 4 / 1 2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
-  完  -  
 
m n 2 7 11  


